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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文件

渝医保发〔2024〕32号

关于做好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
通 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两江新区社会

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，万

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完善我

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，根据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38 号）和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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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关于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医保发〔2024〕19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居民医保筹资和待遇

保障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参保筹资标准。按照国家要求，2024 年财政

继续加大对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力度，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较上

年增加 30元，达到 670 元/人·年。市级财政按规定结合中央财政

资金对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实行分档补助。各区县财政按规定足额

安排本级财政补助资金，并及时拨付到位。居民个人缴费增幅适

当降低，个人缴费标准较上年增加 20元，参加我市 2025 年度居

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一档 400 元/人·年、二档 775 元/人·年。

集中参保缴费期为文件下发之日起至 2024 年 12月底。为方便返

乡人员等群体参保，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期间参保缴

费的，自完清费用的次月 1 日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。

二、巩固完善待遇保障水平。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巩

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。继续巩固住院保障水平，政策范围内基金

支付比例稳定在 70%左右。持续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、糖尿病门

诊用药专项保障机制。推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家庭共济

使用政策落实，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

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。参加居民医保即自动参加大病保险，

保费从统筹基金划转，个人无需缴费。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，

大病保险起付线调整为 18797 元。大病保险继续对特困人员、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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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倾斜支付政策。

三、建立参保激励约束机制。按照国家要求，自 2025 年起，

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 4 年的参保人员，之后每连续参保缴费 1

年，提高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。对当年医保基金零报销且

于次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，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

高支付限额。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，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

期参保缴费或未连续参保缴费的人员，设置参保缴费后固定待遇

等待期 3 个月；其中，未连续参保缴费的，每多断保 1 年，在固

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 1 个月待遇等待期。具体政策标准另行

制定。

四、持续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果。按规定落实好医疗救助分

类资助参保政策。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工作，确

保两类人员参保率不低于 99%。稳定巩固农村低收入人口基本医

保待遇水平，统筹发挥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三重制度

综合保障梯次减负功能，有条件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倾斜

救助力度。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，常态化开展高

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监测预警，重点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、脱贫

人口以及重点区县普通居民医保参保群众分层分类监测预警工

作，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风险。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，及时推

送风险信息，按规定落实新增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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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扎实推进全民参保落实落细。落实公民依法参加基本医

保的权利和义务，引导公民增强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和主动

参保意识，强化系统联动，同向发力，共同推动参保扩面工作。

优化精准参保扩面的措施，全力推进“医保全民参保一件事”数

字化应用，深度挖掘扩面潜力，动员更多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保。

优化参保缴费服务，针对不同的参保群体，打通服务堵点、难点、

节点，实现高效、集成、便捷参保缴费服务。要进一步增强风险

防范意识，加强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和运行分析，确保不出现系统

性风险。要在各级政府统一组织下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强化部门协

同，完善体制机制，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，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

同时合理引导社会预期，确保应参尽参，推动全民参保高质量发

展。重大情况及时报告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2024 年 9 月 1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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